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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农村计生养老保险

若干问题的调查

谢诚’陈善文

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目前在全国和我们湖

南省都已较普遍地开展起来。对于此项工作，我们在

实践中作了些调查研究，感到有些问题要有个明确

认识，才能使这一保险事业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本

文在调查的基础上，拟就这一险种的投保对象、公助

保费的经常可靠来源、有无充分的可行性及由谁来

与计生部门合办等问题，提出粗浅看法就教于同仁。

一、养老对象范围宜适当放宽

农村计划生育养老金保险的对象，一般都是独

生子女父母和两女结扎夫妇。群众在对此普遍赞成

的同时，也认为，这两种主要对象在保费的公助上应

有所区别，此外，以下几种人也应列入对象范围。

(1)过去曾超生多胎但已交过超生费并作了结

扎，结扎后，因孩子死亡身边无存活子女者，和只存

活一女、二女、一男者。给这类人投保养老，并给予适

当公助，有利于计划生育，并能收到得民心的良好社

会效益。

(2)虽未结扎但合乎计划生育要求而且有后顾

之忧的夫妇。据调查，各地都有一些终身不婚者、终

身不育不带养孩子者和终身不育只带养一女孩者。

对这类人投保养老，并予适当公助，群众会觉得党和

政府做事合情合理，同样会收到好的社会效果。

(3)多孩纯女结扎户、二女因病不能结扎户、未

扎二女户、终身不育只带养一男孩户和一男一女结

扎户。对这类人可发动他们全额自费投保养老。保险

公司对他们也应同对待其他几类人一样，在险种上

给予方便和优待。

除此之外，群众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对独生子父

母的养老保险，保费是否公助应当区别对待。大多数

群众认为，对独女父母和两女结扎夫妇，都应为之投

保养老，并在保费上予以优厚公助。对于独子父母，

虽也应该为之投保养老，享受保险公司对这一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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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优待，增加一层养老保障，但保费是否公助，

则应区别不同情况。独男结扎父母，在计划生育中曾

起了积极带头作用，且存在着成为孤独户的风险，为

之投保养老并予优厚公助，是完全应该的。未结扎而

领了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父母，也有两种情况。第一

种，一直领了每年60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的父母，

他们应该先为此独生子保少儿两全险，期满后再将

所退保费转作其父母的养老保险保费，不必另予公

助。第二种，领了独生子女证但未领过独生子保健费

的父母，则应给予适当公助并为之进行养老保险。对

未领独生子女证的一男户，则在自愿和保证不再生

的原则下，让其全额自费投保，使之多一层养老保

障，以增加其不再生的制约力。总之，农村干部和群

众一般认为，给独生子父母办养老保险，属锦上添

花，而非雪中送炭，故这类人应该自费投保，集体则

不必给予公助。至于少数富裕乡村，和计划生育工作

先进、一孩生育较普遍的乡村，当然也可实行对独生

子女父母和两女结扎夫妇同等公助的原则。

二、筹集公助保赞赛须在乡统筹费中占一席之

地

农村计划生育养老金保险事业要能健康持续发

展，关键在于投保资金要有经常性的可靠来源，特别

是保费的公助部分要有切实保证。而从乡(镇)统筹

费中开支一部分用于计划生育养老金保险，则是公

助保费重要的经常性来源之一．必须依法力争在乡

统筹费中占有一席之地。理由很多，主要有下列几

点：

(1)它是合理合法的。1990年2月国务院《关于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国发(1990)12号)，和今

年国务院《农民劳务和费用负担管理条例》，都规定

在一般不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的村提

留和乡(镇)统筹费中，乡(镇)统筹有五大使用项目，



用于计划生育列在第二位，故乡统筹费必须划出一

定比例用于计鲻生育。而在这项用于计划生育的资

金中。又须以一定比例用于计划生育保险事业。然

而，我们许多计划生育干部至今并不知道更谈不上

运用此项合法权利。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2)这是一笔为数不小的资金。据我们在衡阳市

辖县的lo个典型乡镇的调查，截至1991年底止，该

10乡镇已为计划生育户办理养老金保险637户，共

交保费251800元。保费中公助部分占78。6％。在公

助保费中，从乡镇统筹费开支的占48．4％。又如益阳

地区的沅江市，在落实《关于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

理条例》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集体提留和乡(镇)

统筹费分别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其中乡

(镇)统筹费中要有15％的经费用于计鳓生育。这样，

全市从乡(镇)统筹经费中共拿出57万元作为计生

养老保险费。从湖南全省来说，1990年至1992年，全

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5元、688元和740元。

如以年人均700元的水平来估算90年代今后各年，

5％的多统筹费和树提留就是人均35元。计划生育

如用其十分之一就是人均3．5元。在3+5元中以1

元用于计划生育养老金保险的公助保费，10000农业

人口的乡一年就是10000元。如重点对象每人公’助

200一300元，就呵公助33～50人投保养老。这意味

着既可解决当年的两女结扎者的养老金保险公助保

费，还可解决一部分历年积累下来的重点对象的养

老金保险公助保费问题。(下面将洋细论述)

(3>计划外生育费和罚款在近期内虽也是公助

保费的大头，但不能作为较长久的主要来源。应看

到，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和思想教育工作的扎

实开展，计划外生育费和罚款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

少，使计鲻生育率必将大为提高，相应地，多孩率将

大为降低。湖南近几年来的多孩率在1 0％上下，90

年代今后各年要求控制在3％以内。再则，计划外生

育费和罚款主要用于其它用途，用于计生养老保险

的至多只占其中的20一30％。

当然，县乡财政对计生养老的专项拨款，乡村集

体经济收入的资助和计生协会办经济实体所获利润

给予的资助等等，也都是公助保费的重要来源。这些

筹款渠道必须广为开辟。而计划生育养老金保险对

象本人必须或多或少自出一部分保费，也是使此项

保险事业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计生养老保险的实行有充分的可行性

经过调查研究，我辑】认为此项保险是切实可行

的。理由如下：

(1，历年积累下来的重点对象人数，一般占全乡

农业人口的15％左右。例如我们在湖南益阳地区11

个典型乡(镇)所作的调查，1990年来这ll令乡镇共

有农业人口223001人，其中一女结扎者35人(每户

题计女方】人，下同)，二女结扎者1768人，结扎后

存活一女者?6人，扎后存活二女者1042人，扎后无

存活孩者6人，不孕不带养者27人，终身不婚者225

人，一男结亨L者54人，以上八种对象共3233入，占

该1】乡镇当年农业人口223001人的14．5％o。这些

都是应按不同比例给予保费适当公助的。

另外，该11乡镇历年积累下来的一般对象人

数，约占其农业人口的23‰。数据如下：多孩纯女结

扎者854人，二女因病不能结扎者254入，二女未扎

者299人，一男未扎者3563人，不孕带养一孩者175

人。以上五种对象共51 45人，占[990年末农业人口

223001人的23．1‰。对于这些人，是发动他们不再

生育。而且自费投保养老，以增强计划生育的制约

力，这祥的人可以有多少保多少，与公助保费的筹集

没有多大关系。

(2)今后每年裁出现的重点对象人数一般占全

乡农业人口的3‰左右。今后每年新出现的对象，与

公助保费的估算有关的主要是两女结扎者。湖南省

的人口出生率，1991年和1992年分别为20．47％。和

16，7‰，今后两三年争取稳定在15‰左右。我们所作

的典型调查，i989年郓l马90年的出生率，衡甬市辖

县的10个乡镇分别为18．5‰和20。14％o；益阳地区

11个乡镇分别为18．8‰和i8。l‰。对90年代今后

各年的平均出生率预计为20‰来估算两女结扎者人

数，比较留有余地。就一个农业人口为10000人的乡

来说，出生率为20％。，则每年出生婴儿将为200个。

一孩率通常是60％，即200个中有120个属一孩，而

其中有一半是女婴，即60人。这6Q个女婴的母亲烈

间隔期满后安排生二胎，其二孩中将有30个仍是女

婴。这样，做好工作，每年就共有两女结扎者30人需

要公助投保养老，占全乡农业人口的3‰。

(3)在万人乡中，今年每年新出现的30个两女

结扎者投保养老时，如每人公勖保费zoo～30D元，

则共需6000～9000元。此款可以从每年征收的计划

外生育费和罚款中用20一30％解决。在我们调查的

衡阳市lo个乡镇中，1989年和1990年的多孩率分

别为9．51％和7．88 04；同期益阳地区11个乡镇则

分溺为j 2．j％和6．7％。90年代今后各年可能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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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内。如能按省里的要求降到3 qj，则每年200个

婴儿中有6个是多胎孩子。按《湖南省计划生育条

例》规定，超生⋯个孩子的，对夫妻双方征收计划外

生育费，农民按本村i二年度人均纯收入加倍征收。继

续超生的失妻。接超生第一个孩子征收的金额加倍

征收。据此，多胎是一超再超，以近年我省农民人均

纯收入一般为700元计算，每一对多孩夫妇应征收

汁划外生育费,5600元。((700元×2倍×2入、×2

倍二=5600元]6户共为33600元。用其20一30 96于公

助保费则为6720～】0080元。上述每年两女结扎者

30人投保养老所需公助保费6000～9000元，仅此一

项来源就可解决。

(4)历年积累下来的重点对象所需公助保费，从

乡统筹费中用于计划生育的款项中开支一部分，即

可于三、五．年内全部解决。以我们调查的益阳地区1】

个乡镇为例，芒i其农业人1-1 14。5％的3233个重点对

象，若平均每人公助200—300元，则共需646600～

969900元。这1 1乡镇1990年来共有农业人口

22300]人。若按上述在乡统筹费中用于计划生育的

人均3．5元中．以人均i元用于计划生育养老保险

公助保费，则每年可有223001元，三年可：苜669003

元，五年可有1】15005元。故三至五年内可分期分批

为这些人全部办好养老金保险。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三、五年内，既解决当年问

题，又解决遗留问题，用汁划外生育费的2(卜一30％和

乡统筹费的人均1元，就可解决公助保费问题，且不

会加重农民负担。此后虽汁划烈、生育费减少。但只需

为当年新出现的重点对象没保，以乡统筹费的人均l

元就够用了。匿何况还有县乡财政拨款、乡村集体经

济收入和计生协创办的经济实体等等多方面的资

助。至于被保人自己应出的那部分，一般是一次性交

纳200 400元。随着农村经济的日益发展，做好宣

传发动工作，农民是会交得起且将乐意为之的。

四、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选择保险机构

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经过1985年以来各方

的共同努力，现已在全国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近两年

来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民政部门要在农村给全体

农民办理养老金社会保险，这与保险公司同计划生

育部门已合办起来的农村计划生育养老金保险之间

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为好，很有必要探索出妥善的

解决办法。对这问题，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后，觉得应

从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原则

出发，对tP：C,J生育户的养老金保险，以由计划生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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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选择合作对象为宜。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保险公司与计生部门合办农村计生养老保

险在全国已有8年之久，共同打下厂良好基础。而且

其所开展的是计划生育系列保险，从这个体系中割

裂出某一险种而形成多头办理，是否合适是很值得

研究的。到1992年上半年止，全国参加计划生育系

列保险的已达2600万人份，金额17亿元，全国人均

1。5元。在起步稍晚一点的我们湖南省，到]992年

底，全省计划生育系列保险的投保费总额已达8559

万多元，其中参加汁划生育养老金保险的有15万多

人，投保金额为3791万多元；参加独生子女及少儿

两全保险的有51万多人，投保金额4042万多元；参

加计生专干意外险，母婴平安险、少儿后备年金险、

计生手术平安险、计生专干养老金险等新险种的投

保金额为72．'5万多元。现在计划生育保险己在金省

城乡普遍开展起来，并冗分显示出了对计划生育工

作的强大推动力。

(2)农村计划生育养老金保险有其不同于一般

养老保险的特点，应按社会主义市场经_I并原l札0、擎，

由计划生育部门在有关保险机构中选择台棚：lI象。

其一。农村计生养老保险有许多比一般养老保隆不

同的优惠。例如：交一人的保费，可天妇两人都享受．

一万先死，另一方可继续享受养老金至死。投保夫妇

都未领足lo年养老金就死亡了的，其子女或法定继

承人可代为领足十年。以计息年复利率8．8％作为保

底利率。投保时所交保费本金(公助和自出两部分的

合计数)，在投保户夫妇双方死亡时，各返回一半作

为安葬费。投保户夫妇双方均未到领取养老金年龄

就死亡者，保险公司应将其投保费(公助与自出的合

计数)本金和形成的利息全部理赔，保险责任才能终

止，等等。把实行计划生育者与没有实行甚至违反计

划生育者在养老保险上同等待遇是不公平的。无论

哪个部门来与计生部门合作办计生养老保险．上述

优惠待遇都应保证。其二，农村计生养老保险需要计

生部门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密切配合才

搞得起来。公助保费从计划外生育费和乡统筹开支

的占很大比重。发动保户投保是与发动保户结扎结

合起来由计生工作队伍去做的。办理计生养老保险

的复杂手续基本上由计生专干或计生协会的人员来

代办的。没有计生部门下大力配合来抓，这项保险是

搞不起来的。其三，计生养老保险有很大的急迫性，

是一项雪中送炭，解燃眉之急的工作。两女结扎户常

常是要替她办了养老保险才肯上(-F转第53页)



生劣育行为，人们将更加关心子女的质量。从

而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将变小。其次，经济体

制改革亦将改变我国人口控制机制本身。我一

国传统的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是与传统的计划

经济体制有着很强的共谐性的。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政府作为全社会的权力中心，无可争

议地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从而，政府

对人口的行政控制便带有较强的强制性质和

较多的经济内容。尽管家庭生育目标与政府

的生育目标存在较大的冲突，计划生育工作

难度较大，然而，政府凭借手中绝对的资源配

置权力，可以强有力地调控人们的生育行为。

此时，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纯粹的单

一的政府主体机制，计划生育只包含很少的

家庭自觉生育计划成分。随着经济体制市场

化取向的改革走向深入，资源配置主体将泛

化和多元化，政府既不再拥有绝对的调节人

口再生产的权力，也不再拥有完全的调节人

口再生产的责任和义务。作为资源配置的主

体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家庭开始拥有一

定的控制生育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生育

行为引起的风险和义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和家庭的利益的一致性增强，从而在生

育目标上的分歧也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依靠单纯的行政手段调控家庭生育行为

的能力将有所削弱，而通过间接的经济手段

来诱导人口再生产的能力则有所增强。在计

划生育管理机制中，家庭自觉参与的成分将

趋于增加，新型的计划生育模式将是“计划生

育+家庭计划”这么一种复合模式。当然，经

济体制转轨将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也不能排除出现某种曲折的可能性；同

时，新旧两种体制在运行中的摩擦也不可避

免，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体制改革也有

可能增加我国人口控制的难度，给我国计划

生育工作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此，我

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

研究所)

(上接第60页)手术台的。计划生育又是一项具有

“一票否决权”的硬任务，为之服务的配套措施不能

紧紧跟上就会误事。临时来建机构、搭班子，试点摸

索经验，草拟各种章程办法，来配合计生部门搞，那

是赶不上计生工作需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计划生

育部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选择能与其迅

速密切配合的保险机构来与之共同办理此项保险，

是出于工作需要，是有充足理由的。

(3)区别已办和未办地区，划定分工领域，让保

险公司的农村计生养老保险与民政部门的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并行不悖，先试验一段时间。在地区上，民

政部门可先到保险公司尚未去办理计生养老保险的

县、乡、村去试办。在已由保险公司与计生部门合办

了计生养老保险的乡村，民政部门则只办理非计划

生育户的养老金保险；计划生育户的养老金保险仍

由保险公司与计生部门合办。这样，全体农民都参加

养老金保险的目的同样可以达到。

(4)经过一段在不同地区和领域各自施展所长

办理养老金保险事业之后，如果事实证明民政部门

办理的养老金保险在专业队伍、管理制度、保费增值

和养老金兑现的可靠性等等方面，都比保险公司搞

得有过之无不及，则在保证对计划生育户的优惠待

遇不削弱的前提下，往后的农村计划生育户养老金

保险改由民政部门与计划生育部门合办，使全体农

民的养老金保险统一归口办理。但过去已由保险公

司办理了的那些被保户仍继续由保险公司承保养

老，不移交民政部门，以免造成混乱。

上述诸问题，如能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在办法

上早日妥善解决，则农村计划生育养老金保险事业

必将又上一个新台阶，对计划生育工作起到更大的

促进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谢诚湖南益阳地区计生委

陈善文湖南衡阳市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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